危險性機械讓渡申請換發檢查合格證需備書件參考表
	項次
	需 備 書 件
	備註

	1
	補、換發檢查合格證明申請書(須用印)
	

	2
	讓渡證明文件(影本須用印)
	例：買賣契約、發票、讓渡書等

	3
	原發檢查合格證明正本
	移動式起重機如遺失檢查合格證明正本，則請另補送「切結書」，以避免一機多證，並釐清責任

	4
	屬移動式起重機者-鋼印拓本、吊鉤及機具全貌照片
	原檢查檔案如已有者，得免補送

	5
	●移動式起重機積載型者-行車執照影本(須用印)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(須用印)

●移動式起重機全吊型者-動力機械新領牌證登記書影本(須用印)
	

	6
	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(須用印)
	

	備註
	1.依「危險性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」第165條規定：危險性機械或設備轉讓時，應由受讓人向當地檢查機構申請換發檢查合格證。
2.本表係供原則性參考，如有特殊情形，另行依規辦理。
3.所提供資料應為事實之事項，以免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。

4.申請書、切結書請上代檢機構共同網站「https://www.aia.org.tw」，→表單下載處下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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